
关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申购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的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所管理的鹏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依据相关公告文件

依法参与了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的申购。此次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分销商成员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公司旗下基金获配数量如下：

获配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张）

鹏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013

证券简称：中航精机 公告编号：

2012-039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将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任期届满。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正在进行中，为了确保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决定将第四届董

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延期进行，最晚不超过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监事

会任期一致。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换届完成之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义务和职责。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072

证券简称：

ST

德棉 公告编号

:2012-L092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临时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书面函告，其正在洽

谈、筹划重大事项，具有不确定性，因该事项涉及本公司，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本公司

股价出现波动。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ST

德棉、

002072

）自

2012

年

11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至公司发布相关公告

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542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

2012-41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吴延炜先生有关办理股权质押的通

知，吴延炜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部分股份

21,33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64%

）质押给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其借款担保。 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

18

个月。

截止本公告日，吴延炜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107,85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82%

。 累计质押

35,330,

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63%

。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8

日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000159

编号：

2012-70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2012

年

11

月

7

日，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八次临时会议，

2012

年

11

月

2

日公司向

9

名董事传真或直接送达了《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的

通知》及审议的议案、表决表，至

2012

年

11

月

7

日

19

：

00

，公司收到了

9

份议案表决表，分别是董事长丁治平、副

董事长马永春、董事王炜、康丽华、李润起、孟小虎，独立董事陈建国、张海霞和信晓东。会议召开的程序、参加

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法人客户购买商业项目房产按揭贷

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内容详见当日公告。

本议案经表决，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9

日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000159

编号：

2012-71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法人客户购买商业

项目房产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概述

新疆爱家超市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爱家超市

"

）向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新疆国际置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际置地

"

）购买了其开发的

"

南门国际城二期商业裙房

"-2

层商业用房，总价款

7008.64

万

元。 爱家超市已向国际置地支付了首付款

3508.64

万元后，现对剩余款项

3500

万元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分行申请商业按揭贷款，贷款期限

2

年，由于国际置地尚未将上述房产的权属证书办理至爱家集团

名下，国际置地作为开发商将对上述

3500

万元借款提供阶段性担保并以上述房产作为预抵押，国际置地担保

期限自上述房产办理完权属证书并正式设定抵押后解除。本次提供的阶段性担保，属于房地产企业的正常销

售业务。

本次担保为非关联交易，该担保在公司董事会议事范围内，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被担保人为购买国际置地

"

南门国际城二期商业裙房

"

项目的按揭贷款客户。爱家超市是新疆一家大型

综合连锁超市，该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公司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同意国际置地为购买其

"

南门国际城二期商业裙房

"

房产的按揭贷款客户爱家超市在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的按揭贷款提供担保，本次担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即可实施。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陈建国、张海霞和信晓东根据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新疆国际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法人客户购买商业项目房产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有利于

公司尽快收回该项房产销售款。 上述担保自该房产办理完权属证书并正式设定抵押后解除，担保风险较小，

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2

、经核查，本次担保的对象与国际实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管人员不存在关联

交易。

综上，我们认为，此次国际置地对外担保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决策程序合法，决议合法有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32,200

万元（其中对外担保

19,600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

12,600

万元），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5.89%

，占总资产的

10.14%

。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9

日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000159

编号：

2011-72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

2012

年

11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

名，参会监事

5

名，会议的召开和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法人客户购买商业项目房产按揭贷款提

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

意新疆国际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法人客户购买商业项目房产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决定。

本议案经表决，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国际实业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1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昆明机床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应到

董事

１２

人，实到

１２

人。 公司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发行中期票据的提案。并提请公司最近一次召开的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Ａ

股

６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昆明机床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关于召开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有关内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公布，详细情况请登

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港联合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和公司国

际互联网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ｋｍｔｃｌ．ｃｏｍ．ｃｎ

查阅。

兹通告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时，

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 （公司注册地） 本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举行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内容如下：

特别决议案：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发行中期票据；

附注：

１

、凡持有本公司

Ａ

股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星期四）当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凭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出席临时股东大会。 凡欲参加股东大会的

Ａ

股股

东，凭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及（如适用）委托书及委任代表的身份证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２

月

７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００

时，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时前往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参加股东大会登记手续，或者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星期五）以前将上述文件的复印件和本公司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回复邮寄或传真至设在

本公司注册地址的董事会办公室。

２

、凡持有本公司

Ｈ

股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星期四）当日下午收市时在公司

Ｈ

股持有人名册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

Ｈ

股股东，凭身份证或护照出席临时股东大会。 凡欲参加股东大会的

Ｈ

股股东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星

期五）以前将身份证或护照（载有股东姓名的有关页数）以及（如适用）委托书及委任代表的身份证或护照的

复印件和本公司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回条邮寄或传真至设在本公司注册地址的董事会办公室。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星期四）至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首尾两天包括在内）暂停办理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暂停

过户期间买入本公司

Ｈ

股股份的人士无权出席股东大会。

３

、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有权表决的股东均有权委托一位或多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为股东）作为其

委任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

４

、股东如欲委任代表出席股东大会，须以书面形式委任代表。委托书须由委托股东亲自签署或其书面授

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股东是法人，则须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 如委托书

由委托股东授权他人签署，则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须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和

委托书须在股东大会开始时间前

２４

小时交回本公司注册地址的董事会办公室， 方始有效。 就

Ｈ

股持有人而

言，上述文件必须同一时间内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分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

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十七楼

１７１２－１７１６

室，方始有效。

５

、

Ａ

股股东的委托代表，凭委任股东的股票账户卡、代理委托书（如适用）和委任代表的身份证出席股东

大会。

Ｈ

股股东的委任代表，凭股东的代理委托书（如适用）和委任代表的身份证或护照出席股东大会。

６

、公司将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日时收到的书面回复，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

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达不到的，公司将在五日内再次公告通知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并在再

次通知之后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往返及食宿费用自理。

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邮政编码：

６５０２０３

传 真：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２８８

联系电话：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１２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联 系 人：王碧辉女士、孟燕超女士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罗涛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出席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执

本人或单位 ：

＿＿＿＿＿＿＿＿＿＿＿＿ ＿＿＿＿＿＿＿＿＿＿

（中文）

＿＿＿＿＿＿＿＿＿＿＿＿＿＿＿＿＿＿＿＿＿＿＿

（英文）

身份证

／

护照号码：

＿＿＿＿＿＿＿＿＿＿＿＿＿＿＿＿＿＿＿＿＿＿

持有公司股份

Ａ

股

＿＿＿＿＿＿＿＿＿

股东代码 ：

＿＿＿＿＿＿＿

Ｈ

股

＿＿＿＿＿＿＿＿＿

股东代码 ：

＿＿＿＿＿＿＿

地址及邮编：

＿＿＿＿＿＿＿＿＿＿＿＿＿＿＿＿＿＿＿＿＿＿＿＿＿

电话：

＿＿＿＿＿＿＿＿＿＿＿

传真：

＿＿＿＿＿＿＿＿＿＿

拟 出席

／

委托代理人出席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公司注册地址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特以此书面回复告之公司。

股东：

＿＿＿＿＿＿＿＿＿＿＿＿＿＿＿＿＿＿＿＿＿＿＿＿＿＿＿＿

日期：

＿＿＿＿＿＿＿＿＿＿＿＿＿＿＿＿＿＿＿＿＿＿＿＿＿＿＿＿

附注：

１

、请用正楷书写中英文全称。

２

、请附上身份证

／

护照之复印件。

３

、请附上持股证明之文件。

４

、此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之前送达本公司的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 此回执可采用来人、来函（邮编

６５０２０３

）或传真（传真号码：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２８８

）方

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１０

室）。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代理人委托书

本委托书代表的股份数目（附注

１

）

＿＿＿＿＿＿＿＿＿＿＿＿＿＿＿＿＿

本人（附注

２

）

＿＿＿＿＿＿＿＿＿＿＿＿＿＿

地址

＿＿＿＿＿＿＿＿＿＿＿＿

持有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票

Ａ

股

＿＿＿＿＿＿＿＿＿＿＿

股，

Ｈ

股

＿＿＿＿＿＿＿＿＿

股（附注

３

） ，为本公

司的股东。

本人委任大会主席或

＿＿＿＿＿＿＿

先生（女士）地址为

＿＿＿＿＿＿＿＿＿＿＿＿＿＿＿＿＿＿

（附注

４

） 为本人的代表，代表本

人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星期五）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公司注册地）本公司办公

大楼二楼会议室举行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该大会代表本人依照下列指示（赞成、反对、弃权，附

注

５

）就股东大会公告所列的以下决议案投票，如无作出指示，则由本人的代表酌情决定投票。

序号 特别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发行中期票据

；

本人：

＿＿＿＿＿＿＿＿＿＿＿＿＿＿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

月

＿＿＿＿

日签署（附注

６

）

附注

１

：请填上与本委托书有关的

Ａ

股及

Ｈ

股总股数，如未填上数目，则本委托书所代表的股份数目将被

按视为以您名义登记的所有本公司股份。

附注

２

：请用正楷填写股东全名及地址。

附注

３

：请分別填上实际持有本公司的

Ａ

股及

Ｈ

股各自的总股数。

附注

４

：如欲委派大会主席以外的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的字样划去，并在空格内填上您所委托的

代表的姓名及地址，股东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代表出席及投票，受委托代表无须为本公司股东。

附注

５

：您如欲对某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赞成”栏内填上“

√

”号；如欲对某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

对”栏内填上“

√

”号；如欲对某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填上“

√

”号。 若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表可

自行酌情投票。

附注

６

：本委托书必须由您或您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则委托书须加盖法人印章或由

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本附注所述授权书均须公证。

公司将根据上述“赞成”、“反对”、“弃权”之明确票数，包含计算在议案表决结果的分母中；若没有明确票

数，则不计算在议案表决结果的分母中。

附注

７

：就内资股持有人而言，本委托书连同附注

６

中所述的授权书，最迟须于股东大会开始时间之前

２４

小时（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时

００

分之前）邮寄或传真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１０

室）。 就

Ｈ

股持有人而言，

本委托书连同附注

６

中所述的授权书必须同一时间内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分处香港证券登记有

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十七楼

１７１２－１７１６

室，方始有效。

附注

８

：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时须出示已填妥及签署的本股东代理人委托书及股东代理人

的身份证明文件。

附注

９

：本股东代理人委托书以一式两份填写。 其中一份应依据附注

７

的指示送达本公司，另一份则依据

附注

８

的指示于股东大会出示。

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邮政编码：

６５０２０３

联系电话：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１２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传真：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２８８

联系人：王碧辉女士、孟燕超女士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２１７

，

９１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５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股本总额现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湘鄂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湘鄂情限售股份持有人对所持股份的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凯先生及关联股东深圳市湘鄂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周智、孟菲和孟璇

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孟凯在湘鄂情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

的湘鄂情可转让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湘鄂情的股份。

２．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訚肃、周智、陈景俊、朱珍明、孟辉、刘小麟）承诺：所持

有湘鄂情的股份，自湘鄂情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除了前述锁定期外，在

湘鄂情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各自所持有湘鄂情可转让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各自所持有的湘鄂情的股份。

３．

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对主要管理人员增资扩股过程中，以增资方式新增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万及

５

万

股以上的（除訚肃、陈景俊外）自然人股东承诺：本人持有的湘鄂情的股份，在增资扩股后至上市前的转让

只能原价转让给控股股东或由湘鄂情回购；对于本人所持有的湘鄂情的股份，自湘鄂情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自湘鄂情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满三十六个月后的第一年只能

转让

５０％

，第二年转让

２５％

，第三年转让

２５％

。

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对主要管理人员增资扩股过程中，以增资方式新增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万股以下

的自然人股东承诺：本人持有的湘鄂情的股份，在增资扩股后至上市前的转让只能原价转让给控股股东或

由湘鄂情回购。对于本人所持有的湘鄂情的股份，自湘鄂情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

４．

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股东所持有的湘鄂情的股份，也不由湘鄂情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如果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十二个月内（以刊登招股说明书为基准日）进行过增资扩股或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发生转让，自持有新增

股份或受让股份之日起（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为基准日）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本股东所持有的该部

分股份。

上述持有公司股票的法人和自然人均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不存在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公司回购股

份的情形。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

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

２１７

，

９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４．４８％

。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量

（

万股

）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

份数量

（

万股

）

备注

１

孟凯

１１

，

０７８ １１

，

０７８

董事长

，

其中冻结股份

５

，

６００

万股

２

深圳市湘鄂情投 资

控股有限公司

９

，

０２２ ９

，

０２２

其中冻结股份

８

，

３８２

万股

３

訚肃

５６０．８０ ５６０．８０

副董事长

４

孟菲

１００ １００

５

孟璇

１００ １００

６

周智

１００ １００

董事

７

王玉平

１００ １００

８

陈景俊

７０ ７０

高管

９

顾强

４０ ２０

１０

胡旭东

４０ ２０

１１

黄冲

４０ ２０

１２

刘伟

４０ ２０

１３

罗丽

４０ ２０

１４

孟辉

４０ ４０

高管

１５

汪祖顺

４０ ２０

１６

王光华

４０ ２０

１７

熊裕豪

４０ ２０

１８

徐文学

４０ ２０

１９

于进

４０ ２０

２０

刘小麟

２８ ２８

监事

２１

严红斌

２４ １２

２２

叶结才

２４ １２

２３

易晖

２４ １２

２４

严贵宝

２０ １０

２５

周绍兴

２０ １０

２６

朱珍明

２０ ２０

高管

２７

王鹏

１４ ７

２８

艾东风

１２ ６

２９

刘贤林

１２ ６

３０

张志慧

１２ ６

３１

钟子奎

１２ ６

３２

黄寒

１０ ５

３３

刘骄苇

１０ ５

３４

贺刚

８ ８

３５

刘俊

８ ８

３６

易专

８ ８

３７

张海英

８ ８

３８

艾美奇

６ ６

３９

白晓丽

６ ６

４０

曹国志

６ ６

４１

陈艳

６ ６

４２

陈炎峰

６ ６

４３

崔伟伟

６ ６

４４

代鑫

６ ６

４５

方伟栋

６ ６

４６

冯伟平

６ ６

４７

高伟

６ ６

４８

閤明桂

６ ６

４９

何子辉

６ ６

５０

雷斌

６ ６

５１

李柏松

６ ６

５２

罗雪魁

６ ６

５３

孟庆涛

６ ６

５４

苏美玲

６ ６

５５

粟文桥

６ ６

５６

唐建军

６ ６

５７

唐助军

６ ６

５８

陶爱国

６ ６

５９

王洪建

６ ６

６０

王生菊

６ ６

６１

吴方军

６ ６

６２

肖治国

６ ６

６３

熊斯琴

６ ６

６４

曾华

６ ６

６５

郑周翠

６ ６

６６

朱世华

６ ６

６７

冯荣华

４ ４

６８

黄文辉

４ ４

６９

李明杰

４ ４

７０

刘杰

４ ４

７１

罗水莲

４ ４

７２

钱斌

４ ４

７３

阮立兴

４ ４

７４

陶少三

４ ４

７５

徐国荣

４ ４

７６

晏樱

４ ４

７７

易进军

４ ４

７８

易再强

４ ４

７９

赵兰英

４ ４

８０

郑宗焱

４ ４

８１

周刚

４ ４

８２

吴永德

３．２ ３．２

８３

郭均华

２ ２

８４

彭海波

２ ２

８５

汪志军

２ ２

总计

２２

，

０８８ ２１

，

７９１

以上名单中，顾强、胡旭东、黄冲、刘伟、罗丽、汪祖顺、王光华、熊裕豪、徐文学、于进、严红斌、叶结才、

易晖、严贵宝、周绍兴、王鹏、艾东风、刘贤林、张志慧、钟子奎、黄寒、刘骄苇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对主要

管理人员增资扩股过程中承诺：本人持有的湘鄂情的股份，在增资扩股后至上市前的转让只能原价转让给

控股股东或由湘鄂情回购；对于本人所持有的湘鄂情的股份，自湘鄂情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自湘鄂情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满三十六个月后的第一年只能转让

５０％

，第二年

转让

２５％

，第三年转让

２５％

。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４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７

时收到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持股比例变动的函”，函件内容如下：截

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累计买入中百集团股票

６９

，

６３９

，

７７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０．２２％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９．８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该公

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买入本公司股票

２

，

２６２

，

８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０．３３％

，其累计持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０．２２％

。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中百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浙江省义乌市青口工业区

通讯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青口工业区新光南路

３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９－－－－８５６１５３５８

股份变动性质： 增持

签署日期：二

○

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披露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

告书》（以下简称“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披露办法》和《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

控制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五）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中百集团 指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竞价交易系统合计买入中百集团股票

６９

，

６３９

，

７７６

股

，

占中百集团股份

总额的

１０．２２％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义乌市青口工业区

注册资本：

６６６８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７８２０００１２４４３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机械制造销售，实业投资（不含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经营期限：二零零四年三月十日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九日止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３０７２５７６０１９７６１９

股东名称：

１

、周晓光，持股比例为

５１％

；

２

、虞云新，持股比例为

４９％

。

通讯地址：浙江省义乌市青口工业区新光南路

３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９－８５６１５３５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为周晓光女士及虞云新先生，其注册地址是义乌市青口工业区，注册资本

６．６６８

亿元，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机械制造销售，实业投资（不含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董事高管的基本情况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姓名：周晓光 职务：董事董事长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姓名：虞云新 职务：董事总裁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姓名：周玉霞 职务：董事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上述人员均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百分之五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目的是看好该公司财务基础、行业、团队等综

合投资价值，拟进行长期投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希望能分享未来业绩增长带来的良好回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买入中百集团股流通

股

６９

，

６３９

，

７７６

股，占总股份的

１０．２２％

。

二、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中百集团的股份

６９

，

６３９

，

７７６

股，占中百集团股份总额的

１０．２２％

。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持股变动之前，有直接或间接持有中百集团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新光控股集团

３４

，

６０８

，

７２６ ５．０８ ６９

，

６３９

，

７７６ １０．２２

四、所持股份权益受限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

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起买入中百集团挂牌交易的股份，在此之前未

买卖任何包括中百集团在内的其它任何股票。

一、买卖股份数量

新光集团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共计买入流通股

３５

，

０３１

，

０５０

股，无卖出股份情形。

二、交易价格区间及均价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买入中百集团股票交易情况：

时间 买入股数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

９５８

，

１１１ ７．５

—

８．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

，

１３９

，

６８８ ７．３６－－８．０１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

９０２

，

４５１ ６．２５－－６．４６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８０

，

０００ ６．４－－６．７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８

，

０００ ６．４６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

２６２

，

８００ ６．１０－６．１５

三、收购资金来源

报告书中所披露的收购股份的资金，均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有资金。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

露的其他信息。

二、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周晓光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高管身份证复印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武汉市

股票简称 中百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浙江省义乌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其他

√

（

二级市场交易

）

赠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股份的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３４

，

６０８

，

７２６

股 持股比例

：

５．０８％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３５

，

０３１

，

０５０

股 变动比例

：

５．１４％

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６９

，

６３９

，

７７６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１０．２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周晓光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1

2012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809

证券简称

:

铁岭新城 公告编号：

2012-054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收到股东成都迈特医药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通知： 成都迈特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将质押给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1999.5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登记手

续，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64%

。

截至目前，成都迈特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3.64%

。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809

证券简称：铁岭新城 公告编号：

2012-055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怡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怡和集团

)

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成都迈特医药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迈特医药

)

，迈特医药将其持有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铁岭新

城

)

的股份

42,180,000

股过户给怡和集团并承担迈特医药全部债权债务，过户全部完成后，迈特医药不再持

有铁岭新城的股份，怡和集团将持有铁岭新城股份

42,305,638

股，占铁岭新城股份总数的

7.69%

。

2012

年

11

月

8

日，本公司收到股东迈特医药的通知：迈特医药已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解除质押

(19,995,000

股

)

和过户手续，将其持有铁岭新城的

19,995,

000

股全部过户到怡和集团名下。 本次股权过户后，怡和集团持有铁岭新城股份

42,305,638

股，占总股本的

7.69%

，为公司第四大股东，迈特医药不再持有铁岭新城的股份。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809

证券简称

:

铁岭新城 公告编号：

2012-056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将所持公司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11

月

8

日，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收到股东四川怡和企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怡和集团

)

通知，怡和集团已将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2,305,638

股中的

20,000,000

股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股权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11

月

7

日。 上述质押登记手

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怡和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42,305,63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69%

，累计质押

42,295,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69%

。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553 200553

证券简称：沙隆达

A

沙隆达

B

公告编号：

2012－45

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8

日上午

9:00

2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93

号公司会议室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 刘安平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3

名， 代表股份

122,906,302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0.69%

。 其中，

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

名，代表股份

119,687,202

股，占公

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32.89%

；

B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

名，代表股份

3,219,100

股，占公司

B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40%

。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同意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授权公司经营层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签订相关协议并决定审计报酬等相关事宜。

同意的股数

122,906,3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其中

A

股

119,687,202

股，占出席会

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3,219,1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郑英华律师、胡礼新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律师见证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3333

证券简称：明星电缆 公告编号：临

2012-020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具体内容已刊登在

2012

年

8

月

30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并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披露。

公司现已顺利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本次转增以公司

2012

年

6

月

30

日末总股本

346,670,000

股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5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共计转增

173,335,000

股， 转增后公司股本总数为

520,005,000

股。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目前已在四川省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

毕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换发后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

,

公司注册资本由变更前的

34,667

万元增至

52,000.5

万元

,

其余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9

日


